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与泰王国农业与合作部关于恢复泰国龙眼输华的备忘录 

 

     

2003 年 6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和泰王国农

业与合作部部长素拉阿·金巴吞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泰国龙眼输华问题交换了意见，并

达成以下共识： 

  一、中泰双方从发展中泰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和促进贸易、保证消费者健康出发，对

恢复泰国龙眼向中国出口事宜进行了积极的磋商。 

  二、鉴于泰方已就输华龙眼含甲胺磷等残留问题提出并实施了针对性的农残监控计

划和改进措施，中方同意从即日起恢复泰国龙眼进口。 

  三、中泰双方同意根据 WTO/SPS 原则和各自的法律法规，对包括龙眼在内的农产

品加强检验检疫合作，以确保符合对方的检验检疫要求。如发现问题，双方可依法采取

必要的措施。 

  四、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关于进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工作机制，对贸易中出现的检验

检疫问题及时沟通解决，以保证两国消费者健康和农业生产安全，并促进双边贸易的发

展。 

  本备忘录于 2003 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签署，以中文、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

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泰王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农业与合作部部长 

         李长江           素拉阿·金巴吞 
 

 


